


















2023年12月 ，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取得河北雄安

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核发的《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

发展局关于变更京雄高速东侧安置区工程建设项目名称的函》 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的建设单位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

限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公司，其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

且合法存续，且拥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具备建

设京雄高速东侧安置区端阳路、 明朗北街(容和路以东段)市政道

路和综合管廊工程的主体资格； 京雄高速东侧安置区端阳路、 明

朗北街 (容和路以东段)市政道路和综合管廊工程已取得立项审

批，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。

二、 项目融资来源

京雄高速东侧安置区端阳路、 明朗北街(容和路以东段)市政

道路和综合管廊工程总投资为11. 64亿元， 该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资金9.30亿元。 其中，2024年已发行4.97亿元，2025年

拟申请4.33亿元。 根据债券发行计划，本次发行0.46亿元。

三、 预期偿债资金来源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,京雄高速东侧安置区端阳路、 明朗北街(容

和路以东段)市政道路和综合管廊工程总投资11.64亿元，2024年

发行4.97亿元， 2024年 已发行2.87亿， 利率2.23%, 期限30年；

调整债券金额2. 10亿元，为2023年雄安新区建设专项债券 (二

期) -2023年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 (四十五期) 中 2. 10亿元资金

用途调整，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性还本，

期限30年，利率3.09%,2025年本年拟申请4. 33亿元，本次发

行0.46亿元，假设融资利率4%, 期限30年， 每半年付息一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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